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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處理有價證券發行人申復案件作業程序 

第二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 

受處置人不服本中心

依下列規定課處違約金之

處置者，得提出申復： 

一、本中心業務規則第二

章。 

二、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

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

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三、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

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 

四、本中心就上櫃公司財

務業務平時及例外管

理處理程序。 

五、本中心審閱上櫃公司

財務報告作業程序。 

六、本中心對上櫃公司內

部控制度查核作業程

序。 

七、本中心上櫃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 

八、本中心第一上櫃公司

管理作業要點。 

九、本中心興櫃股票審查

準則。 

第二十八條 

受處置人不服本中心

依下列規定課處違約金之

處置者，得提出申復： 

一、本中心業務規則第二

章。 

二、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

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

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三、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

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 

四、本中心就上櫃公司財

務業務平時及例外管

理處理程序。 

五、本中心審閱上櫃公司

財務報告作業程序。 

六、本中心對上櫃公司內

部控制度查核作業程

序。 

七、本中心上櫃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 

八、本中心第一上櫃公司

管理作業要點。 

九、本中心興櫃股票審查

準則。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新增主動式交易所

交易基金相關規範、本中心

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業務規則」增訂主

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

憑證為櫃檯買賣有價證券

及修正本中心「對上櫃指數

股票型基金及主動式交易

所交易基金之證券投資暨

期貨信託事業重大訊息之

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指

數股票型基金及主動式交

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審

查準則」規章名稱，爰修正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一

款及第十二款之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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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本中心對興櫃公司財

務業務管理處理程序。 

十一、 本中心對上櫃指

數股票型基金及主動

式交易所交易基金之

證券投資暨期貨信託

事業重大訊息之查證

暨公開處理程序。 

十二、 本中心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指數股票

型基金及主動式交易

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

審查準則。 

十三、 本中心國際債券

管理規則。 

十四、 本中心結構型國

際債券管理辦法。 

十五、 本中心對不動產

證券化之受託機構重

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

理程序。 

十六、 本中心對受託機

構及特殊目的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

處理程序。 

十七、 本中心創櫃板管

理辦法。 

十、本中心對興櫃公司財

務業務管理處理程序。 

十一、 本中心對上櫃指

數股票型基金之證券

投資暨期貨信託事業

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

開處理程序。 

 

十二、 本中心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審查

準則。 

 

十三、 本中心國際債券

管理規則。 

十四、 本中心結構型國

際債券管理辦法。 

十五、 本中心對不動產

證券化之受託機構重

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

理程序。 

十六、 本中心對受託機

構及特殊目的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

處理程序。 

十七、 本中心創櫃板管

理辦法。 

 

 


